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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 

补助措施

决寰按照 1981 年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

员会向大会提交的报告第三节 H 所载的建议，订正

1980 年 12 月 17 日大会第 35/215 号决议所戴的养恤

金调整制度，自 1982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；

大会，

注童剿＜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和细

则＞内并无任何条款规定养恤金领取人在经济上对其

配偶或从前的配偶应尽的义务，

关切剿这种情况可能造成极不公平的后果和极大

的困苦，

景急基金 嫡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第三十届会
授权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继续以自 议研究应否和可否采取措施应付这种情况，井向大会

瀑捐款补充紧急基金一年，但数目以不超过＄ 100,000 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有关的建议。

为限，

管理费用

被准由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直接支付的

管理费用 1982 年度总计＄ 5,456,900（净额），并核准

1981 年度追加费用＄ 147,000（净额） 。

1981 年 12 月 10 日

第 93 次全体会议

B 

大会，

认识测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的精算情

况，

欣过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打算对各

种可能改善养恤基金精算收支平衡的措施进行全面分

析，

1. 噙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在必要
时同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合作，审议其他可能采取

的行动，

2. 又靖在进行分析时考虑到在第五委员会讨论

期间所表示的各种意见，＠井把分析结果提交大会第

三十七届会议。

1981 年 12 月 10 日

第 93 次全体会议

—-“ ＠参看＜大会正式记录，第三十六届会议，第五委员会＞，

第 40、 48 和 50 次会议，同上，＜第五委员会，本届会议专

册＞，更正．

1981 年 12 月 10 日

第 93 次全休会议

36/ 119. 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
的投资

A 

大会，

回瞩其 1979 年 12 月 20 日第 34/222A 号和 1980

年 12 月 17 日第 35/216A 号决议，

1. 赞赏地注重11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合办工作人

员养恤基金的投资的报告，＠

2. 赞胃养恤基金分散到发展中国家投资的政

策，只要这种投资可以增进基金参与人和受益人的利

益，而且符合安全、有利、资金流动和自由兑换的四

项准则；

3. 重申信任秘书长作为基金资产的信托人。

1981 年 12 月 10 日

第 93 次全体会议

B 

大会，

固瞩其 1978 年 12 月 19 日第 33/121B 号、 1979

@A/C.5/36/lZ。



276 大会－第三十六届会议

年 12 月 20 日第 34/222B 号和 1980 年 12 月 17 日第

35/216C 号决议，

嘈虚删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的报

告，＠其中联合委员会认识到，尽管由于市场情况受到

一些限制，仍必须遵守四项投资准则，

关切剿迄今在非洲统一组织各成员国内的投资数

镶十分微小，

1. 演秘书长继续同非洲统一组织每一 成员国、

非洲开发镶行和非洲其他金融机构进行协商，以期增

加在这些成员国内的投资数额，

2. 又靖秘书长就此问题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

提出报告。

C 

大会，

1981 年 12 月 10 日

第 93 次全体会议

回顺其 1976 年 1 2 月 22 日第 33/197 号决议、

1977 年 12 月 9 日第 32/73A 号决 议、 1978 年 12 月

19 日第 33/121A 号决 议、 1979 年 12 月 20 日 第 34 /

222A 号决议和 1980 年 12 月 17 日第 35/2168 号决

议，

注重删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

的投资的报告，＠

漪重地注童剩养恤基金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的

进度日益加速，

1. 簧操秘书长作为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

金资产的信托人所做的工作1

2. 演秘书长继续加紧努力分散养恤基金的投

资，并保持同投资委员会开始进行的协商，确保在遵

守安全、有利、 资金流通和自由兑换等准则井符合养

恤基金条例的情况下，在实际可行的范围内， 尽量把

养恤基金投资于跨国公司股票的资蠹改为投资于发展

中国家，

-
＠（大会正式记录，第三十六届会议，补编第 9 号）（A/36/

9 和Corr.}).

3. 又漪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报告这些

努力的情况。

1981 卑 12 月 10 日

第 93 次全体会议

36/ 138.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经费

的筹措

A 

大会，

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经费

筹撸问题的报告＠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

有关报告，＠

考虑删安全理事会 1978 年 3 月 19 日第425(1978)

号和第 426(1978) 号、 1978 年 5 月 3 日第 427 (1978) 

号、 1978 年 9 月 18 日第 434 (1978) 号、 1979 年 1 月

19 日第 444(1979) 号、 1979 年 6 月 14 日第 450( 1979)

号 、 1979 年 1 2 月 19 日第 459(1979) 号、 1980 年 6 月

17 日第 474 (1980) 号、 1980年 12 月 17 日第483(1980)

号和 1981 年 6 月 19 日第 488(1981)号决议，

回顺其 1978 年 4 月 21 日第 S - 8/2 号、 1978 年

11 月 3 日第 33/ 14 号、 1979 年 12 月 17 日第 34/9 B 

号、 1980 年 12 月 1 日第 35/44 号和 1980 年 12 月 10

日 第 35/ 115 A 号决议，

重申其过去决定，为了应付此种行动所引起的支

出，必须采取与应付联合国经常预算支出不同的程序，

嘈虑剿对于维持和平行动所涉的巨大支出，经济

上比较发达的国家可以提供较多的捐助，而经济上比

较不发达的国家，提供捐助的能力则较为有限，

嘈虑剿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对于按照＜联合

国宪章》决定的维持和平行动所需经费的筹供负有特

别责任，

决定拨出毛额＄ 73,083,000（净额＄ 72,360,996)

@A/36/601 和 Corr. 1 和 2.

@A/36/797。




